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2018年陕西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市、县、区人民政府，省人民政府各工作部门、各直属机构：
省农业厅、省财政厅、省林业厅、省金融办、省气象局、陕西保监局制订的《2018年陕西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实施方案》已经省政府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8年5月12日
2018年陕西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实施方案
省农业厅  省财政厅  省林业厅
省金融办  省气象局  陕西保监局
为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助推产业脱贫、支持“三农”发展的保障作用，结合我省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和农业农村发展实际，现就做好2018年全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制订如下实施方案。
一、基本原则
（一）坚持政府引导。各级政府将农业保险组织实施纳入工作安排，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各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积极配合承保机构做好宣传、承保、查勘、定损、理赔和防灾防损等工作，支持农业保险顺利开展。
（二）坚持市场运作。以商业化经营为依托，坚持竞争参与、市场化运作，逐步构建市场配置资源、保障稳定高效的农业生产风险防控保护体系。
（三）坚持扶贫优先。农业保险优先在贫困县覆盖主导产业，优先在贫困地区特别是深度贫困地区实行农业保险减免优惠政策，向贫困户及承担扶贫带贫任务的新型经营主体倾斜。
（四）坚持自主自愿。农民或者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与保险机构在自愿原则下签订农业保险合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行政权力、职务便利以及其他方式强迫、限制农民或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参加农业保险。
二、主要内容
（一）财政补贴品种。
1.传统品种。中央财政补贴保险品种包括小麦、玉米、水稻、马铃薯、油菜、棉花、能繁母猪、奶牛、育肥猪、森林等10个险种。省级财政补贴保险品种包括苹果、猕猴桃、核桃、大枣、花椒、设施蔬菜、仔猪、种公猪、奶山羊等9个险种。
2.创新品种。鼓励各市、县（市、区）与有资质的保险机构合作，开发符合农民特别是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需求的农业大灾保险、农产品气象指数保险、价格指数保险等，由市级农业部门论证后报省农业保险联席会议审定。优先支持保险公司在贫困地区开发促进当地主导产业发展和精准扶贫的保险产品，提高抗风险能力。
（二）保险费和保障金额。
1.保险费。保险费继续执行2017年标准，能繁母猪保费60元/头，奶牛保费180-600元/头，育肥猪保费不超过40元/头，仔猪、奶山羊保费不超过36元/头，种公猪保费不超过300元/头，小麦保费15元/亩，玉米保费17.8元/亩，水稻保费12元/亩，马铃薯保费12-24元/亩，油菜保费15元/亩，棉花保费24元/亩，森林保费1元/亩，苹果、猕猴桃、核桃保费80元/亩，大枣保费42元/亩，花椒保费不超过50元/亩，设施蔬菜保费400元/亩（如附加棚内农作物保险，保费520元/亩）。
2.保障金额。按照《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央财政农业保险保险费补贴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金〔2016〕123号）相关规定执行，传统保险品种保险金额以保障农户及农业生产组织灾后恢复生产为主要目标，原则上不得低于区域内保险标的生长期内所发生的直接物化成本。如无法确定直接物化成本，保额原则上不得低于上年保额的110%。
（三）保费补贴。
能繁母猪、奶牛保险保费财政补贴80%，其中中央财政补贴50%、省财政补贴21%、市财政补贴9%，省管县中央财政补贴50%、省财政补贴30%。
育肥猪保险保费财政补贴80%，其中中央财政补贴50%、省财政补贴21%、市财政补贴9%。
小麦、玉米、水稻、马铃薯、油菜、棉花保险保费财政补贴75%，其中中央财政补贴40%、省财政补贴25%、市县两级财政各补贴5%。
森林（公益林）保险保费财政补贴90%，其中中央财政补贴50%、省财政补贴25%、市县两级财政各补贴75%；森林（商品林）保险保费财政补贴55%，其中中央财政补贴30%、省财政补贴25%。省属国有林场森林保险保费市县两级财政补贴部分由省财政承担。
仔猪、种公猪、奶山羊、设施蔬菜保险保费省财政补贴70％。
花椒保险保费省财政每亩补贴20元。
苹果、猕猴桃保险保费财政补贴55％，其中省财政补贴45％、市县两级财政各补贴5％。
核桃保险保费财政补贴80%，其中省财政补贴60％、市县两级财政各补贴10%。
大枣保险保费财政补贴70%，省市财政各补贴35％。
各市、县（市、区）可根据自身财力、产业发展等情况加大财政补贴力度。深度贫困县县级保费补贴资金由省、市财政各承担50%。各市、县（市、区）可用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和涉农整合资金对建档立卡贫困户产业发展所缴保费予以直补，通过“一卡通”发放到户。
（四）保险责任和理赔标准。
保险机构在充分了解我省农业生产实际和农业生产经营者需求的基础上，按照《中国保监会财政部农业部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保费补贴型农业保险产品条款拟订工作的通知》（保监发〔2015〕25号）等有关规定，拟订保险合同，并报保险监管部门备案。各险种保险责任和理赔标准以保险合同为准。
三、组织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全省农业保险工作实行部门联席会议制度，由省农业厅牵头，省财政厅、省林业厅、省金融办、省气象局、陕西保监局按职能分工各负其责。省农业厅会同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制订总体规划和年度实施方案，省财政厅监督市、县（市、区）财政部门将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纳入财政预算，按程序拨付。各市、县（市、区）要建立健全联席会议制度，农业、林业部门负责做好农业保险组织、协调、监督工作。保险机构要按季度向县级农业保险联席会议办公室和业务主管部门报送农业保险工作情况，对深度贫困县农业保险保费在报备的基础上下浮20%。
（二）明确时限要求。2018年5月31日前，市级农业部门要在具备资质的承保机构中为每个县（市、区）招标选择2-3家服务质量好、保障水平高、社会责任感强的保险公司，承担本行政区域内所有传统品种农业政策性保险业务；市级林业部门负责招标选择1-2家保险公司，承担本行政区域内林业政策性保险业务。市级农业部门会同联席会议成员单位负责制订农业保险实施方案，报省农业保险联席会议办公室备案，并于7月底和12月底前，分别将2019年工作计划和2018年农业保险实施情况报省农业厅、省林业厅。
（三）强化监督考核。加快建立激励约束机制，省农业厅、省林业厅负责制订农业、林业保险绩效评价办法，组织农业保险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或聘请第三方机构进行抽查考核。各市、县（市、区）主管部门要按季度对保险机构服务情况进行绩效评价，评价结果作为完善农业保险政策和下一年招标承保机构的参考依据。保险机构要严格落实“五公开、三到户”服务规范，按规定承担农业、林业、畜牧等机构协助开展业务承保、查勘定损、赔案鉴定、防灾防损等费用。各市、县（市、区）和保险机构不得以任何方式骗取保险费补贴资金，对通过虚假承保等方式套取财政补贴资金的，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涉嫌犯罪的依法移交司法机关。
（四）加大宣传力度。各级各有关部门要联合保险机构加强政策性农业保险宣传培训，解读农业保险政策，交流农业保险工作经验。要利用咨询台、展板、宣传画、网站、微信、短信等，面向农户和新型经营主体宣传农业保险政策、保险方式、操作规程及风险防范知识，营造积极参保、保障有力、助推增收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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